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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動態｜

前言

在「G7競爭高峰會(G7 Joint Competition 

Enforcers and Policy Makers Summit)」中，各

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數位市場的關鍵競爭問題進

行討論，以期促進數位市場競爭及有效競爭執法

作為。G7各競爭法主管機關經過廣泛討論後，

遂發布「聯合聲明」，重點如下：1.促進及保護

數位市場競爭之作為；2.解決新興技術之競爭問

題及3.數位競爭之國內與國際合作。

聯合聲明3大重點

（一）促進及保護數位市場競爭之作為

因數位市場具備網路效應、多邊市場、數位

生態體系，與大量資料累積等特性，很容易造成

限制市場競爭及反競爭等行為，並間接導致消費

者的選擇受限與創新減少等風險。G7各競爭法

主管機關已著手打擊數位市場中的反競爭行為與

具爭議之事業結合及併購，目的即係強化與數位

經濟有關之法律規範，且部分G7成員國已然採

用新的事前監管立法，來補充現有競爭法規範不

足，並解決數位事業排他性或剝削性，以及來自

數位事業為鞏固與維持現有市場地位之殺手併購

等新興競爭議題。

又因數位市場競爭損害發生快速，迥異於傳

統各類市場，亦代表各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數

位市場之競爭問題時，須立即採取執法作為及各

類監管措施，以防止違法所造成之損害擴大，導

致問題惡化至難以處理。對此，各競爭法主管機

關應持續強化自身執法能力與資源建置，以確保

現有競爭法制及執法作為，仍可規範數位市場與

新興之科技技術，相關作法如提升內部人員在數

位技術專業知識，或直接在機關內創設以技術為

核心的新興部門，並進行相應研究與市場調查，

以期完整了解數位市場之最新動態、新興數位科

技技術之發展現況及數位市場競爭型態。

（二）解決新興技術之競爭問題

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區塊鏈(blockchain)、元宇

宙(metaverse)等新技術不斷出現並快速成長，

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此一

變革性技術，固然可驅動更具競爭力的市場，但

也潛藏難以預見的競爭危害。故G7各競爭法主

管機關須掌握新興科技技術及其對競爭帶來之影

響，希冀在早期階段預測並解決競爭疑義，故應

採取「前瞻性評估（Horizon Scanning1）」、

研究與市場調查，檢視可能導致市場失衡，或降

低競爭行為的早期預警訊號，並識別可能引發競

爭疑慮之關鍵技術與爭議問題。

就新興科技而言， AI（特別是生成式AI）固

然可提高生產力，並有助事業成長，然AI亦引發

競爭疑慮，以及透明度、虛假訊息、智慧財產權

及隱私個資保護等議題。事業在訓練生成式AI模

G7競爭高峰會「聯合聲明」重點解析
2023年11月8日至9日，七大工業國組織(G7)各成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日本東京舉行「競爭高峰

會」，就數位市場競爭問題、如何強化各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能力及國際合作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及研

析。

■撰文＝鄒嘉銘 
(公平會綜合規劃處專員)

1 「前瞻性評估」：係一種在初期針對可能之潛在威脅或衝擊之評估方法，如運用得宜，則可預先對未來可能的發展作出判斷，從而制定因應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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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時，除需要大量資料，同時亦需要具備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2)與自然語言處理等專業

領域知識的專精工程師與研究團隊。此外，雲端

運算服務與大規模運算能力等運算資源也至關重

要，若上開AI研發團隊無法獲得前述關鍵資源，

便可能抑制AI發展及AI應用程式的競爭，從而減

少事業創新，並損害消費者權益。

另一方面，現有數位事業可能會透過捆綁、

搭售、獨家交易，或自我偏好等反競爭行為損害

競爭對手。其亦可能利用併購或合作方式促進

此類行為、進一步鞏固其現有市場力量或創造新

的市場力量。針對AI市場的資料與網路效應之控

制，亦可能導致市場參進障礙，並導致市場集中

或部分事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從而限制新創事

業與市場新進事業之競爭力。而隨著事業越來越

仰賴AI進行定價，事業之相關工具也可能會助長

勾結情形或異常提高價格等市場競爭問題。

（三）數位競爭之國內與國際合作

由於數位經濟對消費者保護、資料隱私與網

路安全等領域均產生影響，因此相關政府部門與

主管機關在解決其他問題的同時，亦考慮有效市

場競爭的問題，彼此間密切合作方有利於一致性

及有效的解決各項問題。特別是數位經濟下的商

業活動，經常是跨國性，並容易造成相同之競爭

疑慮。爰促進G7各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跨國合

作，將有助實施、修訂、規劃及執行與數位競爭

有關之立法與監管工具等執法議題達成共識及協

調法規一致性。

結語

「G7競爭高峰會」就數位轉型對競爭可能帶

來的影響，及如何利用競爭政策與法制解決相關

問題進行討論，並就數位市場特性所引發之競爭

問題進行關注，G7各競爭法主管機關主張在數

位市場中，應採取積極主動的方法推動數位市場

競爭，確保採取全球一致的作法，並表示日後將

持續推動規劃，著眼於未來在數位競爭領域的合

作與協調資訊。針對上述「G7競爭高峰會」在

面對新興且快速變化之數位科技及數位市場之執

法方向，均值得我國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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